原州区彭堡镇**家庭农场涉嫌未及时回收农用薄膜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案行政处罚执行情况的公示
   原州区彭堡镇**家庭农场涉嫌未及时回收农用薄膜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行为属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其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应当及时回收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和农用薄膜，并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之规定。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和《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80号）第十一条第二款：“（一）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并同时规定了最低罚款数额和最高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应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中间值，从重处罚应高于中间值；”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及时回收农用薄膜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罚款12000.00元整。                                            


原农（农膜）罚〔2025〕18号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由宁夏****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完毕（12000元罚款已缴纳到指定银行，宁夏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回单）票号：5000070***，现予公示。
公示期间，如有疑问或意见可向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反映。
公示时间：2025年7月16日-7月23日
联系电话： 0954-26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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